
表單編號:A15-10605 

填表範例說明 

請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行業標準分類（網址：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3108）確認雇

主行業類別代碼，並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請書」或「履約外國人工作許可申請書」填入

行業類別代碼（三碼）。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9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 

            691              法律服務業 

                    6911     律師事務服務業 

                    6912     地政士事務服務業 

                    6919     其他法律服務業 

            692     6920     會計服務業 

      70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701     7010     企業總管理機構 

            702     7020     管理顧問業 

 

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請書(A15-其他工作專用) 

申請工作類別：(請填項目代號） 

類別：      A       （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 

項目：      15      （其他工作） 

行業類別代碼：              

 申請項目：（單選） 

 □ 新聘          

 □ 展延 

 □ 補件 

 □ 提前解聘 

 □ 其他          

□ 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之聘僱(或與外國獨立專業人士訂約) 
□ 創業拔萃方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事業單位 
 □ (一)已獲得國內、外創業投資新臺幣2百萬元以上者 

□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者 

□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者 

□ (四)已進駐行政院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經濟部直營、合作之育成機構，以及獲得該部近3年評鑑優良之育成機構 

□ (五)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設計競賽獲獎者 
 

申請單位

名    稱 
 

單 

位 

章 

及 

負 

責 

人 

章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申請單位 

勞保證號 
 

申 請 人 

身分證號 
（限律師、技師個人申請者填寫）    

單位所在

地    址 

  □□□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市區    里    街             (應與單位設立登記地址相符)  

本申請案

回函投遞

地    址 

□同單位所在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市    市區    里    街 

連絡人 
姓  名  電話  傳真  

姓  名  電話  傳真  

單 位 章 

負 責 人 章 



表單編號:A15-10605 

申請單位
Email                                  (提供後續案件重要訊息聯洽用，相關說明請見備註) 

審查費收據(免附，填表範

例請參閱背後說明 

繳費日    年   月   日 郵局局號  

劃撥收據號碼(8碼)或交易序號(9碼)  

本案聘僱之具體理由並說明聘僱外國人之正面效益(展延案免填)： 

 

 

 
 

□本申請案如係委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請勾選，並填寫以下欄位資料。 

受委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名稱：         

許可證字號： 

專業人員：          （須親自簽名）      單位章及負責人章： 

聯絡電話： 

□本申請案回函欲親自取件者請打「ˇ」並加附【親自領件聲明書】。 

收文專用區 

收 

文 

章 

 收 

文 

號 

 

備註：1.本欄位為非必填項，請依貴單位需求填寫，應填寫貴單位固定聯洽窗口(未隨承辦人更替而變動)。 
      2.所提供之電子信箱係作為未來規劃傳遞本申請案之申辦進度或相關服務通知。 

 
 
 

單 位 章 

負 責 人 章 


